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函
地址：100臺北市重慶南路二段51號9樓
電話：(02)3343-2092
傳真：(02)2357-0679
承辦人：王惠雯

受文者：本局新竹分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01月08日
發文字號：防檢四字第103149281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1031492819-A1

主旨：有關臺灣百合切花輸銷澳大利亞之檢疫規定詳如說明，請惠
協助轉知輸出業者及相關會員，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澳大利亞農漁林部去（102）年12月20日致本局信函辦

理。
二、透過台澳雙邊多年諮商，澳方終於去年12月20日通知我方已

完成本案風險評估，並同意我國產百合切花可依澳方檢疫規定
輸入。

三、臺灣百合切花輸出前須經本局檢疫未罹染檢疫有害生物及不
附帶莖部珠芽(stem bulbils)後核給輸出植物檢疫證明書，檢
疫證明書上另應加註「This consignment of lily (Lilium
spp.) cut flowers has been inspected by BAPHIQ and
contains commercial hybrid varieties, found free of
quarantine pests and stem bulbils」；而為有效去除貨品
傳播節肢動物之風險，另須依一般切花輸入規定，於運抵澳國
接受強制燻蒸處理（基準為溴化甲烷32克/立方公尺，2小時）
後始可輸入（附件一）。

四、另依據去年6月1日澳國修訂之切花強制燻蒸規定，如同一輸
入業者與同一輸出業者之切花貨品連續5批皆符合澳方規定未
檢出有害生物，則後續貨品即可免予燻蒸；但後續如連續3批
遭檢出有害生物，則恢復燻蒸處理，直至再連續5批未檢出有
害生物時，始可再恢復免燻蒸(附件二)。

正本：社團法人中華盆花發展協會、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中華民國輸出入相關同
業公會聯誼會、台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台灣區花卉輸出業同業公
會、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臺灣區觀賞植物運銷合作社、台北市進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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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同業公會
副本：本局基隆分局、本局台中分局、本局新竹分局、本局高雄分局、本局植物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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